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独立董事对九届二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

 

一、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独立意见 

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、使用和管理，最大限度的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法规的要求，公司、保荐

机构、监管银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公司严格按照《募集资金三

方监管协议》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，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。 

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权限审批制度，以保证专款专用。根据《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的规定，公司一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

过 5,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10%的，应当由银行及时通知保荐机构，同时提供专户的

支出清单。 

经核查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严格按照相关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

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，符合有关募集资金管理的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公司已披露

的相关信息，不存在不及时、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年志远、丁晋奇、刘彦文、李金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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